xR A B
/

FERRLE A B EE

A 4 ERE &
i:'g [E ﬁ%‘z% A Fﬁ Eﬂ;
it ‘}5’“_@ (e

AB EE S ﬁt

FEmE A RS R
A 4 gl pe g

i @*i%w
1o 2k |

PR AR L il;iﬂtf\j—%#?ﬁl—/z%— 2o FPRESE e 2
Fell10# 2373 %7085 » =X FI113#5% 30p % - # 2+ (4=
FEE AL AP R RFI09E R F $264305L) 0 Azt
P AT

E
F?{_"’/F,@'t‘?‘ o

m

G A E L FUBHE B IW AR F AP A k|2
AR B RS - RS2 0 FERRET AP TR F R
B dRA R ALE INF R BAINA AR 3F (R $63



\\\Xr
4

|

ITI-1T2F ) > At A I B R 2 g gl 2

BRE IR TR D] 0 T E o LA (”rv;?;;’* vOET R
FREFRAREES 27 (THEPELLI A 27) S
oo Bl AT T BRI ) 0 A RO R IR
RermE e g @ eereris (%) > AT AP o

AT ARFIL 0 R F AR IR R P RO S § 8T
B3 TR L REM A A TR & B B R

4

M4 I BTG (%zr%’: PR EEUATER (T

B 1HR4TELR ) o 2 mﬁﬂﬁ“&»dwa
SR %?%“9??‘f%ﬁ‘u&ﬁ%9’ﬂ%%
POTELEGY G AN EN LSS PRI AR Rl
Flm s & 5Fi?ﬂ“"° SR RIARE Y 2I5E EF IT%Z'K%
IR RINL B BLG 0 B A D3 B YALE
FooI2d 2 @2 e (o) o
RS AERT RV

WA ETET AP @ ARSI 22 A
st 8¢ S0 LGOS ST REEBY BT

F AR B R EEFEPE 0 BRI

TETAAPLREATAS HPE Ak B ik
LTS S ey

ER =0 *f’}iiffgié:,%ﬁ’ » B9 R 0P

Is \:
mig P AT LR T FEREE 2

£
- S B M- == g?_‘ﬁ;‘,“ AN P REREZ P RE R
GEBANPEFAEEE A A EREY BAY R
EIRESE LR AR E S o Bl 2 E A Y
PRE AT TR AP B F A o gt s
SPEHE AR RBFEET I REES > B
gz e AR rd A RPF RLAEXER 18R
2 AR P E T RE 2 AT RRL T RAeR T



I

I

ERFE (%) RPRITELE AT B RF R
RS L S

WA ETRET AP AR HEEA B2
FERRG PR AR BAR LR Pl SRR R
A g TR PR B

AP ETET A28 I G Flikl HEERBL B Y
BPP FaodM? 222 FRRE- &85035 a4k
FB2ZHMEF T804 &~ > AP R CHRAZ I E3R
6,000 ~2 Efp4pt » Rk Ripd dg o 630782t

AR hEFHEFBIa A o REEBES R AP AR
FRIESL NPT F e AL P EFTLT A0
SRR EEBEBRZ B ERF LT T ffr%'ii}i-;% )
PARw f R %%ﬂ“4ﬁﬁﬁ HEAT A S e

TP o r vl PHGOYEEF A2 H
R B2 A B R 5 P g bﬁﬁlwiﬁéﬁiﬁé
PRERe= & P ens ) > DRI IG BRLF HRE > ¥
WERNP PR B R A2

oz PREFHUERE & - A i ke
EA e R T DIDEHE S
m%%v7€ REFERAE PR ESF R

1

—\
G

¥R e gE SR O
- ?17 PO %i:
\\\Xr

e@“

%dﬁﬂﬁ

N
hS

vo b S oo
CE
I

g1 ¥ AR iE o G X Rk I Py * L1342

R %%?ﬁ%f B i dafinik ad %Medé*%wf

PEIRT AP AEREEIR AL > AR

PR~ TR A RETFEA 0 PR SRR
i 58T % 37 2 r A BIHE D o
RFHML IS RLEANAF LR F RR
MEFEREHUE A FHFEESL A AR L A
FrEEEA BRE -REAMY 22 00 S4h5 23
2 LARNPRAIPHENAAT A PHER IR > P HA
REFRYPREGAY 2Bt F 272 FHL AR B
GHEFTH AR ZRPIARL EFTRT LSS I



CEICL E L e e B PH 2 2
BRI MR LR FRERS F ¥ T4 I
eSO A 3 ULk RIENES R S g

A EEXBARIFEY ERE L 0P LR A E
e f e 2 R TS ERE 8
L AL SR 2 $4f*ﬁaé$i&&%

ﬁ’éiéﬁnﬁ“ﬂLQ'f@%uépiéﬁ’ﬁﬁ
BEe o pivge 8o PERRAR LT Bl
AHE NG LulRiEEE (FAF F45-56 ~63-80 14
b-167F > W - “5%'3293—295%? » = & % 141-145F ) >
DEATZLE DV EBRGRY Y RN EE RF Y E

%_;ﬁﬁﬂj Beho Pk & BAT jedp AN hd
w’%@ﬁﬁmﬁ%% Arfikg o ok iE i BER

YA

4

BiZgd G0 T KITRF - AHRARRTLELT ST
B 072w ERe R ARRES

A/}éj\}??"

=
=

AP EF (DAL HST-103F - mE 5= ¥
132-143F ) « FRBRAST K@ 6227 B4
2P RS B SR AN TS, LR R s

|

i) > 2 a Btk ~ KA B - B IniE o ARR
ZoRWEDG AR I e L S P RIES
ERFERBELHET (A3 5= %13-31F) &4
HBE L A ARE U EADTHREAPBY [ IERHA
HFHEITESIB LT RALEANTBEL AR
YRR Ot RRA B AR RIRG > A TR BRI R
ﬂ§?€9&zﬁm&ﬂ%‘@€$?5§ﬁ*&%’@
KAPF /REEFBIRE SRR B2 A RAFRE



(

PEIRT AT A AR TR BLE TR (S
KB p AFEEEFLFRL LAY ETRT A 070
FoiEs o e? BETRIANFTE A EREL LT > (3
FANBL PP EEEZIBEFZ (REE= 51331
?)’“#ﬁ%%i%ﬁ‘@%ﬁﬁﬁAﬁéiﬁwﬂi
TEIALPLEHERLLXBZCHBREE > HIRL I
Tk~ Sl fooriet = B AR AR -

Ht i L g~ Sl 0 R A 32 B2 ST+
WEF Y 7 LEE R AR ERNEGEERE S
Tz ikt Hipdmy v L Fliki #F A ER 0P G
Pt RMP L R RS BN A 00 4k TS

Rl 2 &2 3 DR Al AR T
28 F o Bl Fl e dd TR A2 P R
BB EE o RIS L P I e

1%
AnS)
¥
el
iy
as
N2

SPFHLY BT R AP FREE L D A2 KA
AR SR R L o F L EPIE . F VO
v R SAE T AT PR dy7 B R Ww
FRv&ELRT AT AHERTBLAPRE  HApEFT
BENLERNT Y ERLT AT RE o TSR
PAREF2 ¢ FHd? 8200 227 2 14k 4

o L FRPEET AT 2P LA YR NIREBT £
B2 e Bh oo B ORPEAEE RS B e i TR R
§OEAR A R B AR R H o is R T 2L 2 P
fIz-#FHFBajg% - P Bise? > TR L L5 - Flik
LB ERET A S FBh a7 L kEBLR
CRP S TRSEEE S D REREP R ELR
TP BRI R TLRBEP B T A
HERTEELD AP BRI AT SRR
fapsikd P ET T AP S Bl H s
EAGFER U ERFS D LML PATMEE (7

gl
)

LA B ESER S ERE AR A



|

ff~ Bl w3 PARS > Ty SR
“Fkﬂ*%*&ﬁﬁﬁ%ﬂﬂﬁ&%%%ﬁﬂi
PRI AR B G AR £ 2R
i%'ﬁ,%%p%ﬂéaz;nln\/\ﬂ&ﬁ ig_%a,i:jffg
'g%‘:%:}& vEfFEmE (HE%90324F ) o
T3 &%%&WMM"%«* - ALIRI AR B TR N & 2
e QiTApMAEr E Rk TR A0

SR

PRRE A L o X FARREINRAZ NP BREH

HA PP EFTRILOTREL & ReREPHHA L2
2

FARALTARN T AMER YA T
BOBITNPRYETENMRL DRIP4
gk =i < VA %’%ﬁ%m%m% NAEFTAEARTHA
*ﬂ“%$eﬁ%fjméﬁ‘ﬁ SRR R A
CFIRE B E > FG - ~‘+7,‘_FK~,,,KJ , 2\ f’{ﬁ;ﬁj\
%ﬁéﬁéoaﬁn;?J%’fﬁ@%ﬁ@mﬁiﬂfmag
E3

%% #4~#f¢ﬁ Wﬂ'%’xiﬁi*ﬁﬁﬂu VWBﬂ
%ﬂA%£%ﬁ$wp» e ER
T OPRE? ) P ERFRER S FRET
T i %#‘i’ﬁ%%%ﬁw—m
%@&ﬁ~%;ﬁ’£gumxw?@’&%ﬁﬁ+‘§%
(BB X %237-2427 ) - d REBHLEE7 o i
%a@zéy@%ﬂuia@ﬂ*%ﬁﬂéﬁf’Wﬁ% 2
d

T‘.ﬁ‘

@@%Hmaﬁ%ﬂ§:

BEANRL Y FLGT AP AR E FRE AR
PR sims o 2 Ipfp Bl 3 7 ERER 27 2
FERE R 2. A FET R o RPLHEP TR 57 o 0 P KyHE%
Bz % 45 ~ By § P o P20 p 3R 90 P ik

w®
St
mi



SN

N

CzaxbEFr (HAE%I01F) T HEREREFBH
AR ARS L p TEEip o v AR E G PN EIR
o AR AB A B E L FRT > W I & &Q?%
pEEAEITE R AP AR R T B
PEE R o TEEILE B piﬂgﬁﬁ%B%4Wﬁ%
FER R 2 P RTHREL T - RREIPEETALEPRE
iﬂﬁ‘?ﬁﬁﬁ*ﬁ% FRBLEND LEPARHH
PARLTSFRERE DI FHY E i R0
€ FREIRLE R 2R T A E
A

‘m

LA

qnl

‘%%iﬁ%ﬂﬁ°%%?%ﬁ?i%$%

?J iR R RF R BIED KA R B GHR T Y

© M iwﬁ%&#%ﬁm ¢ﬁiﬁm51,%@a
a3 k2l €500 RAERO T LHEP
ﬂ%ﬂ§?%“9??~iﬂﬁ~?ﬁﬁf%’%ﬁ¥&

Aadpfh 2l §F 53 F L BARR 2T pIne
WX AP 5 I H T o
B ﬁﬁw 5k R EFAA L ERST R E TEREINA
(~)@ ZEEr g2yt REFFERE R S
ﬁfﬁJiﬁ’*Téﬁﬁﬂwé”5ﬁiﬁﬁﬂﬁwﬁ%ﬁ%d@%
2 RANR R Fipdp i s 2 A2 g 2 hiEep o
PEZBEER R EFHEIEFOTHETANERED 2
-k SRR EE RS AR A0 k- e
BEFEFE o doumg e AR BT TRER
TR0 TEBE N L 2 A F A B s g
TRZRZBEEFR > RRL BT B L (BFi2R85E R

(

3 H 2446521 0 SR
AERBRTEAD PR F ARRFHARL T RE
TEHE R AET o R F TR IV REARK
ARz 2 7P i AR ERLE AL AR E

CASS



ST SR ) SIPE SN S S R
o HHERA Bz 43 B FHERE FEE
LR~ AEPEE AR B P ZERZ A
@ Ema ﬁﬂﬁ& FIEA EEAKRRER T
BT ~HEFARREA MY P FERIZLL o R %JJ‘*
2P RIS T RS (22%) > & E AT A4

;-

£

(TRPEF P RA6 ) > D3F s P £2478

LN R S ﬂ*@’ﬁ>i”w%’*ﬁﬁﬂ?€’f
F: A J SeE R d A8 F 7 FJ’—?%’ * A5 e % EAR 2 #R
ESTE-DLE T TE SN N RN Eﬁi‘%/ﬁmffﬂﬂ# ) AT
Lt ;Lﬂ‘; A v oA RERER L A g :}]E,:r Mo EI
Yo HjlE ke Eiipdtegs > P A AR kK
Wk e {F ORARAFFIESET TR LN
i,ﬂwanuaﬁggﬁmﬁ%ﬁgwkﬂwiﬂ%mwg,%
FLf o m RFETe S BE)A)Z 50T & A7
Ao TLMEP R > TFEBEF LR 0 g T
%i&J~rr&%iiﬁ%éﬁ%J~rrm@Lﬁ

By o s ﬁ;zkﬂﬁ’é«’%gd§-$§?i§%§
7$%$°Km’ﬁ% A A R AL B
4ﬂr‘%ﬂ%$’iﬁugﬂ’@%@?o

¥t o f@-' ) E R E 53681 ~ H3TIE > Hidded 2 o

‘ﬁ4Wﬁ 3% & RSB
¢ £ 2 @B 114 & 12 ' 31 7
MNEF L EFHEE F B
ER - S
ERAE 4

4~
Vi~
NN

Fr o\
FLTd K vﬁ.ﬁkrﬁzwm@*Hﬁﬁﬂﬂ%ﬂj
:i L 3 A ﬁ'{ﬂf‘ z‘;’,_ j\> |_—77 ﬂ 1“‘ 1—‘F " 5»(2‘ P’DJ o

$N\R



1
SN HAEF PR
1

2] -
AEFWEE T E2 % 379 5% 393 iE% 1 2Rz

Nt

*
H AR 4o PRA 24 [{%«;?»]'{ﬁﬁé%‘ 20P M AP R
‘ § o EA AR L SRE20P oo A PRAT
Tz A goHE ) T p s b gk

Z“'a“wiﬁiﬁiz > Fld IR A K Rl R J Iy
Al ;Q:E"—_{%;FL]' » B 3E 14 104’1”14)3 B 0 &1 ALRT
ﬁgi]‘j—rajﬁ o

”ﬁﬁﬁﬂ@%éi*%’ﬁnﬁﬁé&ﬁ B4 3 0 AR
RO RSENTFHHT BHARMERITE AT RS

i:ﬂ%’?%“Lfﬂ/F’fé B2 g lE o auEFH s e
ZER RRMPF SPHEF SRR o b 1 HE N
T3 Y E 0 B EPRT ;{f"*lpgmu'ff_{g
LR ESEMELEEAER T EAE o n B WL LR
’é@gﬁj./‘—raﬁg%’{n , ,,,;,ﬁ %_ 1@*@ ] T

\4

a—m

3 1A
&

& L1 °
F] L 14 &
ggq:/é T‘%,}" j‘\& :‘;%.E ‘:!E_l:k 2;{-4‘:%*%_F] ’ 7!3:}]\?' o

F198 ~ %372 5452 AE 2 o

A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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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48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代  表  人  胡學海
選任辯護人  盧筱筠律師
被      告  鄞芳儀




選任辯護人  陳威駿律師
            陳泓達律師
被      告  吳松霖




選任辯護人  許照生律師
被      告  劉微貞




選任辯護人  侯雪芬律師
            柳慧謙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708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64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檢察官表明僅就原審無罪部分及被告鄞芳儀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二第63、171-172頁），是以，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鄞芳儀所處之刑，以及原審無罪部分（即被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下稱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被訴妨害投標犯行），不及於原判決對被告鄞芳儀所認定犯罪事實與所犯法條（罪名），先予敘明。
貳、本件經本院審理後，認原審以被告鄞芳儀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妨害投標罪之事證明確，就其所犯2罪各量處有期徒刑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下同］1仟元折算1日），並諭知緩刑2年及向公庫支付15萬元；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部分，因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其等有妨害投標之行為與犯意，因而為無罪之諭知。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就被告鄞芳儀部分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事實、理由及證據之記載（詳如附件）。　　
參、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由他人代為製作投標文件及代付押標金，顯無投標真意：
　　林裕峰於偵查中對於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就標案Ｂ有陪標之事實供承不諱，核與鄞芳儀之供述情節相符，鄞芳儀亦稱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之投標金額係由其計算，而被告吳松霖、劉微貞、楊文豪於偵、審中均否認製作投標文件，並稱標案Ｂ之規格及報價等文件均係由林裕峰提供，且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投標文件所附標案Ｂ之詳細價目表所留之聯絡電話係興合公司申登之市内電話，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投標時之押標金匯票係興合公司負責人呂蓮英所購，於未得標後由證人楊文豪領回票據再經呂蓮英提示，足徵被告吳松霖、劉微貞與證人楊文豪等人所辯僅知悉合志公司與其負責人林裕峰，對於興合公司及其負責人即林裕峰之配偶呂蓮英並不知悉等節，顯屬卸責之詞。本案全由協力廠商來主導全部標案，甚至連標金也是協力廠商之被告鄞芳儀自己決定，然被告鄞芳儀如何可以決定或得知中華電信的利潤多少，且中華電信於民國101年早訂有專（標）案管理作業要點，顯不可能由協力廠商自負主導權及計算利潤。
二、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多次辦理政府採購業務，對標案Ｂ之内容顯有資訊探知義務，其與被告吳松霖、劉微貞所辯係循先前合作模式投標，顯不足採：
　　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對於標案Ｂ之履約項目内容為該公司所不生產之資訊設備一節均不爭執，而標案Ｂ之採購金額僅180餘萬元，相較於標案Ｃ採購金額達3億6,000萬元之巨額採購，規模顯然相去甚遠，合志公司顯非無獨立履行標案Ｂ之能力。況標案Ｂ經兩度流標，相關決標資訊均公告刊載於政府電子採購網，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為辦理此類採購業務之專業廠商，負有資訊探知義務之責，投標前自應詳閱上開招標公告及歷程，對於先前兩次流標之事實，豈有不知之理，且其係公營事業實質民營化之法人圑體，與私法人純粹追求營利為目的自屬有別，是其法律行為自應就公益目的為衡酌，並接受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竟對於合志公司何以不於第1次招標時便邀請投標，卻於流標2次後始行邀標參標，以及上開代行製作投標文件、代付押標金等毫不起疑，並就投標文件關於「項次二、DVD對拷機」規格與招標文件明顯不符之重大錯誤渾然不覺，此等輕率之投標行為已與常情相違。縱認被告吳松霖、劉微貞不具陪標之直接故意，亦有對於標案Ｂ為免繼續流標，而由林裕峰邀請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參標陪標事實之發生，抱持縱使發生亦「不在意」、「無所謂」之不確定故意，自該當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詐欺圍標罪。
三、原審對被告鄞芳儀之量刑未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被告鄞芳儀為執行本案採購業務之人，卻不思恪遵法令，主導本案標案Ａ、Ｂ投標、陪標相關文件之製作，並指示其管領之合志公司員工胡哲豪代表齊平公司投標及出席，且其於原審審理中就其偵查中之供述多表示不清楚或不復記憶，顯係維護利害關係相同之廠商即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等人，以維持日後繼續合作關係之避重就輕之詞，惡性難謂非鉅，惟原審竟輕縱而為緩刑之宣告，顯難收矯治之效，無從維護罪刑相當原則之法秩序，請求撤銷改判適切之刑。
肆、本院駁回檢察官上訴之理由：　　
一、關於原審判決無罪部分
（一）本案標案Ｂ係由時任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專案經理之被告劉微貞負責向林裕峰詢價及提供報價資料給時任股長之被告吳松霖決定是否投標，並由被告吳松霖評估成本及風險後，依照建議投標金額同意投標，且依電子郵件紀錄，投標文件係被告劉微貞請合志公司製作及提供設備規格等資料，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之合作對象始終為合志公司，從未與興合公司合作過乙節，上情業據被告吳松霖、劉微貞於調查及偵訊中分別供述在卷（調查卷第45-56、63-80、145-167頁，偵一卷第293-295頁，偵二卷第141-145頁），且證人即該分公司業務經理楊文豪於調查及原審中證稱：標案Ｂ投標書上金額是我寫的，押標金簽領收據是我的筆跡，我應該有出席開標並領回押標金，如果標案Ｂ得標，應該會由合志公司作為承作廠商，相關規格書是合志公司提供，合志公司之前是協力裝機與布線工程，我沒聽過興合公司、齊平公司等語（調查卷第87-103頁，原審卷三第132-143頁）。另觀諸證人鄞芳儀證稱：合志公司、興合公司就標案Ｂ的投標文件均是我製作的，因為這件利潤空間很小，之前還流標過，又希望不要一直流標、趕快成案，故於事前有請林裕峰幫忙邀請其他人參標，並提供參標廠商建議投標金額區間（原審卷三第13-31頁），證人林裕峰亦稱：我本來要以合志公司投標大同高中小額設備採購案即標案Ｂ，但鄞芳儀稱合志公司已取得太多大同高中標案，故於標案Ｂ公開招標後，我打電話給劉微貞請求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出面投標、由合志公司當協力廠商，後來我們有提供標案Ｂ的設備型錄、規格文件及成本價格給中華電信甲分公司，而我還沒決定要用興合公司投標，後來在截標日我請呂蓮英去買匯票支付中華電信甲分公司的押標金，但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並不知道興合公司，更不知道我以興合公司投標標案Ｂ等語（原審卷三第13-31頁），經核與被告吳松霖、劉微貞及證人楊文豪所述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參與投標標案Ｂ之經過無違，堪認被告吳松霖、劉微貞所辯標案Ｂ之投標歷程非虛。
（二）徵諸被告吳松霖、劉微貞與前開證人等之供證及卷附電子郵件等文件，可見鄞芳儀在對林裕峰提出邀請其他廠商參標之提議後，林裕峰確有向被告劉微貞發出以合志公司為協力廠商之方案來邀請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參標，並以協力廠商之身分提出規格型錄、報價資料及建議投標金額，被告吳松霖、劉微貞因此繼續推動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投標標案Ｂ之相關事宜，則被告吳松霖、劉微貞與中華電信甲分公司辯稱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有投標真意，並非全然無稽。又林裕峰經評估考量後，改以興合公司名義投標，再另外向張恩齊借用齊平公司證件陪標，指示呂蓮英購買郵政匯票為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支付標案Ｂ之押標金，林裕峰確有透過以合志公司為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協力廠商，得以建議投標金額之機會，實質控制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之投標金額，並因同時借用齊平公司名義陪標，營造出3家廠商參標之競爭假象，使承辦人誤信標案Ｂ已達法定開標家數且有競標關係而按期開標，最終如林裕峰預期由興合公司順利取得標案Ｂ之結果。上開過程中，因被告吳松霖、劉微貞與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均係以合志公司為標案Ｂ之協力廠商為前提參與投標，卷內並無證據證明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不具投標真意，亦乏證據證明上開被告知悉林裕峰會使用興合公司名義投標，同時又利用齊平公司陪標，自難認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與林裕峰等人有共同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可言。檢察官主張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應論以妨害投標罪，即有合理懷疑存在。
（三）至證人鄞芳儀於調查及偵訊中固提及林裕峰找中華電信甲分公司陪標等情，惟始終證稱其係向林裕峰表達標案規劃之需求，未曾與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人員直接聯絡，均係由林裕峰尋找聯繫窗口及負責聯絡（偵卷第90、324頁），則其所述至多僅為聽聞林裕峰轉述或推測相關聯繫情節之詞，並表明自己製作相關投標文件係為使中華電信甲分公司陪標之動機而已。又證人林裕峰於調查及偵訊中雖供稱其有找中華電信甲分公司陪標乙節，然經原審勘驗調查及偵詢錄音之結果，可見於調查官詢問「本標案另外兩家投標廠商，齊平公司跟中華電信北區分公司…我去找來一起圍標的對不對？」時，林裕峰保持沉默，調查官再問「基本上我是聯繫這兩家公司的負責人員，並經他們同意一起來圍標這個採購案，因為一、二標都流了，我只是想讓本標案開標成功。是不是？」時，林裕峰僅點頭未語（原審卷二第216、218頁）；另林裕峰於偵訊一開始即爭執調查筆錄有很多地方與事實有所出入，在檢察官詢以「105年度臺北市立大同高中資訊設備標案你有沒有找中華電信北區分公司與齊平公司陪標？」，仍保持沉默，嗣檢察官大聲斥喝、表示可將其逮捕並聲押禁見，林裕峰始供稱其認識劉微貞、洪嘉佑，是真的沒有印象，很久的案子了等語（原審卷二第237-242頁）。由原審勘驗結果可知，林裕峰於偵查中始終未明確表述中華電信甲分公司「陪標」之事實及具體內容，相關筆錄均係由調查官或檢察官主動口述並紀錄而形成，則其在偵查階段之陳述是否具任意性，得否據以認定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欠缺投標真意，實有疑問。
（四）檢察官固以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未盡其資訊探知義務且投標行為輕率，被告吳松霖、劉微貞有容任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不確定故意。然觀諸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承辦標案Ｂ之吳松霖、劉微貞當時尚須於假日議約而忙於處理標案Ｃ之議價事宜（調查卷第151頁），且其等接獲標案Ｂ提案時距離投標截止日僅短短數日，尚無暇準備相關投標文件，故在對標案Ｂ不熟悉之情況下，僅能仰賴合志公司林裕峰等人製作及提供相關規格及報價資料，核與常情尚無明顯違背，亦難認其等有預見且容任標案Ｂ發生開標不正確結果之不確定故意存在。復依卷內事證尚無從證明被告吳松霖、劉微貞知悉林裕峰將以興合公司名義投標、借用用齊平公司證件陪標，並利用實質上掌控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投標金額之機會，營造3家合格廠商之競標假象而達成以興合公司低價搶標之終局目的。檢察官執前詞主張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有妨害投標之犯意與犯行，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執上開理由提起上訴，無非係對原審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重為爭執，然所舉證據仍不足以證明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犯罪，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上開被告之認定，此部分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關於檢察官主張原審對被告鄞芳儀量刑過輕部分：
（一）按量刑之輕重及緩刑之宣告，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檢察官雖執前詞提起上訴，主張原審對被告鄞芳儀量刑過輕及諭知緩刑不當，惟原審已考量被告鄞芳儀無視政府採購法之制訂目的，與同案被告等人共同為本案犯行，有害政府設立採購制度之公平性，惟念及其始終坦承犯行，兼衡標案Ａ、Ｂ之金額、開標、審標過程及實際造成損害程度、本案犯罪支配程度、動機、目的、手段及所得，復審酌其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情，並考量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關於科刑範圍之意見。原審就被告鄞芳儀所犯妨害投標罪（共2罪），各量處有期徒刑4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與被告鄞芳儀之犯罪情節相稱，並無過輕可言，且無其他刑之加重事由或罪責評價不足情形。審酌被告鄞芳儀前無犯罪前科、素行良好，因一時失慮而致罹刑典，於本件非居於主導地位，而係聽從係受林裕峰之指示而參與犯罪，其犯罪情節及惡性相對較輕，且其在本案中坦然承認犯罪、積極面對刑責，復查無有何不宜為緩刑宣告之情事，本院認以之作為諭知被告鄞芳儀緩刑之判斷依據，尚稱妥適，而原審量刑既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並具體說明理由，亦審酌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犯罪手段」、「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度」，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情事。從而，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對被告鄞芳儀量刑過輕及緩刑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廖怡貞
　　　　　　　　　　　　　　　　　　　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邱瓊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無罪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桑子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政府採購法第87條（強迫投標廠商違反本意之處罰）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48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代  表  人  胡學海

選任辯護人  盧筱筠律師

被      告  鄞芳儀





選任辯護人  陳威駿律師

            陳泓達律師

被      告  吳松霖





選任辯護人  許照生律師

被      告  劉微貞





選任辯護人  侯雪芬律師

            柳慧謙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110年度訴字第708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6430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檢察官表明僅就原審無罪

    部分及被告鄞芳儀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二第63、17

    1-172頁），是以，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鄞

    芳儀所處之刑，以及原審無罪部分（即被告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下稱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

    劉微貞被訴妨害投標犯行），不及於原判決對被告鄞芳儀所

    認定犯罪事實與所犯法條（罪名），先予敘明。

貳、本件經本院審理後，認原審以被告鄞芳儀犯政府採購法第87

    條第3項妨害投標罪之事證明確，就其所犯2罪各量處有期徒

    刑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下同］

    1仟元折算1日），並諭知緩刑2年及向公庫支付15萬元；被

    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部分，因檢察官所舉

    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其等有妨害投標之行為與犯意，因而為

    無罪之諭知。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就被告鄞芳儀

    部分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事實、理由

    及證據之記載（詳如附件）。　　

參、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由他人代為製作投標文件及代付押標

    金，顯無投標真意：

　　林裕峰於偵查中對於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就標案Ｂ有陪標之事

    實供承不諱，核與鄞芳儀之供述情節相符，鄞芳儀亦稱中華

    電信甲分公司之投標金額係由其計算，而被告吳松霖、劉微

    貞、楊文豪於偵、審中均否認製作投標文件，並稱標案Ｂ之

    規格及報價等文件均係由林裕峰提供，且中華電信甲分公司

    投標文件所附標案Ｂ之詳細價目表所留之聯絡電話係興合公

    司申登之市内電話，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投標時之押標金匯票

    係興合公司負責人呂蓮英所購，於未得標後由證人楊文豪領

    回票據再經呂蓮英提示，足徵被告吳松霖、劉微貞與證人楊

    文豪等人所辯僅知悉合志公司與其負責人林裕峰，對於興合

    公司及其負責人即林裕峰之配偶呂蓮英並不知悉等節，顯屬

    卸責之詞。本案全由協力廠商來主導全部標案，甚至連標金

    也是協力廠商之被告鄞芳儀自己決定，然被告鄞芳儀如何可

    以決定或得知中華電信的利潤多少，且中華電信於民國101

    年早訂有專（標）案管理作業要點，顯不可能由協力廠商自

    負主導權及計算利潤。

二、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多次辦理政府採購業務，對標案Ｂ之

    内容顯有資訊探知義務，其與被告吳松霖、劉微貞所辯係循

    先前合作模式投標，顯不足採：

　　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對於標案Ｂ之履約

    項目内容為該公司所不生產之資訊設備一節均不爭執，而標

    案Ｂ之採購金額僅180餘萬元，相較於標案Ｃ採購金額達3億6,

    000萬元之巨額採購，規模顯然相去甚遠，合志公司顯非無

    獨立履行標案Ｂ之能力。況標案Ｂ經兩度流標，相關決標資訊

    均公告刊載於政府電子採購網，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為辦

    理此類採購業務之專業廠商，負有資訊探知義務之責，投標

    前自應詳閱上開招標公告及歷程，對於先前兩次流標之事實

    ，豈有不知之理，且其係公營事業實質民營化之法人圑體，

    與私法人純粹追求營利為目的自屬有別，是其法律行為自應

    就公益目的為衡酌，並接受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竟對於合

    志公司何以不於第1次招標時便邀請投標，卻於流標2次後始

    行邀標參標，以及上開代行製作投標文件、代付押標金等毫

    不起疑，並就投標文件關於「項次二、DVD對拷機」規格與

    招標文件明顯不符之重大錯誤渾然不覺，此等輕率之投標行

    為已與常情相違。縱認被告吳松霖、劉微貞不具陪標之直接

    故意，亦有對於標案Ｂ為免繼續流標，而由林裕峰邀請被告

    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參標陪標事實之發生，抱持縱使發生亦「

    不在意」、「無所謂」之不確定故意，自該當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3項之詐欺圍標罪。

三、原審對被告鄞芳儀之量刑未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被告鄞芳儀為執行本案採購業務之人，卻不思恪遵法令，主

    導本案標案Ａ、Ｂ投標、陪標相關文件之製作，並指示其管領

    之合志公司員工胡哲豪代表齊平公司投標及出席，且其於原

    審審理中就其偵查中之供述多表示不清楚或不復記憶，顯係

    維護利害關係相同之廠商即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

    、劉微貞等人，以維持日後繼續合作關係之避重就輕之詞，

    惡性難謂非鉅，惟原審竟輕縱而為緩刑之宣告，顯難收矯治

    之效，無從維護罪刑相當原則之法秩序，請求撤銷改判適切

    之刑。

肆、本院駁回檢察官上訴之理由：　　

一、關於原審判決無罪部分

（一）本案標案Ｂ係由時任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專案經理之被告劉

      微貞負責向林裕峰詢價及提供報價資料給時任股長之被告

      吳松霖決定是否投標，並由被告吳松霖評估成本及風險後

      ，依照建議投標金額同意投標，且依電子郵件紀錄，投標

      文件係被告劉微貞請合志公司製作及提供設備規格等資料

      ，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之合作對象始終為合志公司，從未與

      興合公司合作過乙節，上情業據被告吳松霖、劉微貞於調

      查及偵訊中分別供述在卷（調查卷第45-56、63-80、145-

      167頁，偵一卷第293-295頁，偵二卷第141-145頁），且

      證人即該分公司業務經理楊文豪於調查及原審中證稱：標

      案Ｂ投標書上金額是我寫的，押標金簽領收據是我的筆跡

      ，我應該有出席開標並領回押標金，如果標案Ｂ得標，應

      該會由合志公司作為承作廠商，相關規格書是合志公司提

      供，合志公司之前是協力裝機與布線工程，我沒聽過興合

      公司、齊平公司等語（調查卷第87-103頁，原審卷三第13

      2-143頁）。另觀諸證人鄞芳儀證稱：合志公司、興合公

      司就標案Ｂ的投標文件均是我製作的，因為這件利潤空間

      很小，之前還流標過，又希望不要一直流標、趕快成案，

      故於事前有請林裕峰幫忙邀請其他人參標，並提供參標廠

      商建議投標金額區間（原審卷三第13-31頁），證人林裕

      峰亦稱：我本來要以合志公司投標大同高中小額設備採購

      案即標案Ｂ，但鄞芳儀稱合志公司已取得太多大同高中標

      案，故於標案Ｂ公開招標後，我打電話給劉微貞請求中華

      電信甲分公司出面投標、由合志公司當協力廠商，後來我

      們有提供標案Ｂ的設備型錄、規格文件及成本價格給中華

      電信甲分公司，而我還沒決定要用興合公司投標，後來在

      截標日我請呂蓮英去買匯票支付中華電信甲分公司的押標

      金，但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並不知道興合公司，更不知道我

      以興合公司投標標案Ｂ等語（原審卷三第13-31頁），經核

      與被告吳松霖、劉微貞及證人楊文豪所述中華電信甲分公

      司參與投標標案Ｂ之經過無違，堪認被告吳松霖、劉微貞

      所辯標案Ｂ之投標歷程非虛。

（二）徵諸被告吳松霖、劉微貞與前開證人等之供證及卷附電子

      郵件等文件，可見鄞芳儀在對林裕峰提出邀請其他廠商參

      標之提議後，林裕峰確有向被告劉微貞發出以合志公司為

      協力廠商之方案來邀請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參標，並以協力

      廠商之身分提出規格型錄、報價資料及建議投標金額，被

      告吳松霖、劉微貞因此繼續推動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投標標

      案Ｂ之相關事宜，則被告吳松霖、劉微貞與中華電信甲分

      公司辯稱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有投標真意，並非全然無稽。

      又林裕峰經評估考量後，改以興合公司名義投標，再另外

      向張恩齊借用齊平公司證件陪標，指示呂蓮英購買郵政匯

      票為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支付標案Ｂ之押標金，林裕峰確有

      透過以合志公司為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協力廠商，得以建議

      投標金額之機會，實質控制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之投標金額

      ，並因同時借用齊平公司名義陪標，營造出3家廠商參標

      之競爭假象，使承辦人誤信標案Ｂ已達法定開標家數且有

      競標關係而按期開標，最終如林裕峰預期由興合公司順利

      取得標案Ｂ之結果。上開過程中，因被告吳松霖、劉微貞

      與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均係以合志公司為標案Ｂ之協力

      廠商為前提參與投標，卷內並無證據證明被告中華電信甲

      分公司不具投標真意，亦乏證據證明上開被告知悉林裕峰

      會使用興合公司名義投標，同時又利用齊平公司陪標，自

      難認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與林裕峰等

      人有共同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可言。檢察官主張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

      劉微貞應論以妨害投標罪，即有合理懷疑存在。

（三）至證人鄞芳儀於調查及偵訊中固提及林裕峰找中華電信甲

      分公司陪標等情，惟始終證稱其係向林裕峰表達標案規劃

      之需求，未曾與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人員直接聯絡，均係由

      林裕峰尋找聯繫窗口及負責聯絡（偵卷第90、324頁），

      則其所述至多僅為聽聞林裕峰轉述或推測相關聯繫情節之

      詞，並表明自己製作相關投標文件係為使中華電信甲分公

      司陪標之動機而已。又證人林裕峰於調查及偵訊中雖供稱

      其有找中華電信甲分公司陪標乙節，然經原審勘驗調查及

      偵詢錄音之結果，可見於調查官詢問「本標案另外兩家投

      標廠商，齊平公司跟中華電信北區分公司…我去找來一起

      圍標的對不對？」時，林裕峰保持沉默，調查官再問「基

      本上我是聯繫這兩家公司的負責人員，並經他們同意一起

      來圍標這個採購案，因為一、二標都流了，我只是想讓本

      標案開標成功。是不是？」時，林裕峰僅點頭未語（原審

      卷二第216、218頁）；另林裕峰於偵訊一開始即爭執調查

      筆錄有很多地方與事實有所出入，在檢察官詢以「105年

      度臺北市立大同高中資訊設備標案你有沒有找中華電信北

      區分公司與齊平公司陪標？」，仍保持沉默，嗣檢察官大

      聲斥喝、表示可將其逮捕並聲押禁見，林裕峰始供稱其認

      識劉微貞、洪嘉佑，是真的沒有印象，很久的案子了等語

      （原審卷二第237-242頁）。由原審勘驗結果可知，林裕

      峰於偵查中始終未明確表述中華電信甲分公司「陪標」之

      事實及具體內容，相關筆錄均係由調查官或檢察官主動口

      述並紀錄而形成，則其在偵查階段之陳述是否具任意性，

      得否據以認定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欠缺投標真意，實有

      疑問。

（四）檢察官固以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未盡其資訊探知義務且

      投標行為輕率，被告吳松霖、劉微貞有容任開標發生不正

      確結果之不確定故意。然觀諸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承辦標案

      Ｂ之吳松霖、劉微貞當時尚須於假日議約而忙於處理標案Ｃ

      之議價事宜（調查卷第151頁），且其等接獲標案Ｂ提案時

      距離投標截止日僅短短數日，尚無暇準備相關投標文件，

      故在對標案Ｂ不熟悉之情況下，僅能仰賴合志公司林裕峰

      等人製作及提供相關規格及報價資料，核與常情尚無明顯

      違背，亦難認其等有預見且容任標案Ｂ發生開標不正確結

      果之不確定故意存在。復依卷內事證尚無從證明被告吳松

      霖、劉微貞知悉林裕峰將以興合公司名義投標、借用用齊

      平公司證件陪標，並利用實質上掌控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投

      標金額之機會，營造3家合格廠商之競標假象而達成以興

      合公司低價搶標之終局目的。檢察官執前詞主張被告中華

      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有妨害投標之犯意與犯行

      ，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執上開理由提起上訴，無非係對原審判

      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

      見而為不同之評價，重為爭執，然所舉證據仍不足以證明

      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犯罪，尚難說服

      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上開被告之認定，此部分上

      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關於檢察官主張原審對被告鄞芳儀量刑過輕部分：

（一）按量刑之輕重及緩刑之宣告，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

      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

      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

      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

      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

      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

      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

      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

      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檢察官雖執前詞提起上訴，主張原審對被告鄞芳儀量

      刑過輕及諭知緩刑不當，惟原審已考量被告鄞芳儀無視政

      府採購法之制訂目的，與同案被告等人共同為本案犯行，

      有害政府設立採購制度之公平性，惟念及其始終坦承犯行

      ，兼衡標案Ａ、Ｂ之金額、開標、審標過程及實際造成損害

      程度、本案犯罪支配程度、動機、目的、手段及所得，復

      審酌其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情，並考量檢察官

      、被告及其辯護人關於科刑範圍之意見。原審就被告鄞芳

      儀所犯妨害投標罪（共2罪），各量處有期徒刑4月（定應

      執行有期徒刑6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

      與被告鄞芳儀之犯罪情節相稱，並無過輕可言，且無其他

      刑之加重事由或罪責評價不足情形。審酌被告鄞芳儀前無

      犯罪前科、素行良好，因一時失慮而致罹刑典，於本件非

      居於主導地位，而係聽從係受林裕峰之指示而參與犯罪，

      其犯罪情節及惡性相對較輕，且其在本案中坦然承認犯罪

      、積極面對刑責，復查無有何不宜為緩刑宣告之情事，本

      院認以之作為諭知被告鄞芳儀緩刑之判斷依據，尚稱妥適

      ，而原審量刑既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並

      具體說明理由，亦審酌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犯罪手段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度」，核

      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情事

      。從而，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對被告鄞芳儀量刑過輕及緩

      刑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廖怡貞

　　　　　　　　　　　　　　　　　　　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邱瓊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無罪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

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

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

院」。

　　　　　　　　　　　　　　　　　　　書記官 桑子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政府採購法第87條（強迫投標廠商違反本意之處罰）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

、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1

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臺幣3百

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

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48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代  表  人  胡學海

選任辯護人  盧筱筠律師

被      告  鄞芳儀





選任辯護人  陳威駿律師

            陳泓達律師

被      告  吳松霖





選任辯護人  許照生律師

被      告  劉微貞





選任辯護人  侯雪芬律師

            柳慧謙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708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64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檢察官表明僅就原審無罪部分及被告鄞芳儀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二第63、171-172頁），是以，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鄞芳儀所處之刑，以及原審無罪部分（即被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下稱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被訴妨害投標犯行），不及於原判決對被告鄞芳儀所認定犯罪事實與所犯法條（罪名），先予敘明。

貳、本件經本院審理後，認原審以被告鄞芳儀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妨害投標罪之事證明確，就其所犯2罪各量處有期徒刑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下同］1仟元折算1日），並諭知緩刑2年及向公庫支付15萬元；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部分，因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其等有妨害投標之行為與犯意，因而為無罪之諭知。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就被告鄞芳儀部分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事實、理由及證據之記載（詳如附件）。　　

參、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由他人代為製作投標文件及代付押標金，顯無投標真意：

　　林裕峰於偵查中對於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就標案Ｂ有陪標之事實供承不諱，核與鄞芳儀之供述情節相符，鄞芳儀亦稱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之投標金額係由其計算，而被告吳松霖、劉微貞、楊文豪於偵、審中均否認製作投標文件，並稱標案Ｂ之規格及報價等文件均係由林裕峰提供，且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投標文件所附標案Ｂ之詳細價目表所留之聯絡電話係興合公司申登之市内電話，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投標時之押標金匯票係興合公司負責人呂蓮英所購，於未得標後由證人楊文豪領回票據再經呂蓮英提示，足徵被告吳松霖、劉微貞與證人楊文豪等人所辯僅知悉合志公司與其負責人林裕峰，對於興合公司及其負責人即林裕峰之配偶呂蓮英並不知悉等節，顯屬卸責之詞。本案全由協力廠商來主導全部標案，甚至連標金也是協力廠商之被告鄞芳儀自己決定，然被告鄞芳儀如何可以決定或得知中華電信的利潤多少，且中華電信於民國101年早訂有專（標）案管理作業要點，顯不可能由協力廠商自負主導權及計算利潤。

二、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多次辦理政府採購業務，對標案Ｂ之内容顯有資訊探知義務，其與被告吳松霖、劉微貞所辯係循先前合作模式投標，顯不足採：

　　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對於標案Ｂ之履約項目内容為該公司所不生產之資訊設備一節均不爭執，而標案Ｂ之採購金額僅180餘萬元，相較於標案Ｃ採購金額達3億6,000萬元之巨額採購，規模顯然相去甚遠，合志公司顯非無獨立履行標案Ｂ之能力。況標案Ｂ經兩度流標，相關決標資訊均公告刊載於政府電子採購網，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為辦理此類採購業務之專業廠商，負有資訊探知義務之責，投標前自應詳閱上開招標公告及歷程，對於先前兩次流標之事實，豈有不知之理，且其係公營事業實質民營化之法人圑體，與私法人純粹追求營利為目的自屬有別，是其法律行為自應就公益目的為衡酌，並接受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竟對於合志公司何以不於第1次招標時便邀請投標，卻於流標2次後始行邀標參標，以及上開代行製作投標文件、代付押標金等毫不起疑，並就投標文件關於「項次二、DVD對拷機」規格與招標文件明顯不符之重大錯誤渾然不覺，此等輕率之投標行為已與常情相違。縱認被告吳松霖、劉微貞不具陪標之直接故意，亦有對於標案Ｂ為免繼續流標，而由林裕峰邀請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參標陪標事實之發生，抱持縱使發生亦「不在意」、「無所謂」之不確定故意，自該當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詐欺圍標罪。

三、原審對被告鄞芳儀之量刑未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被告鄞芳儀為執行本案採購業務之人，卻不思恪遵法令，主導本案標案Ａ、Ｂ投標、陪標相關文件之製作，並指示其管領之合志公司員工胡哲豪代表齊平公司投標及出席，且其於原審審理中就其偵查中之供述多表示不清楚或不復記憶，顯係維護利害關係相同之廠商即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等人，以維持日後繼續合作關係之避重就輕之詞，惡性難謂非鉅，惟原審竟輕縱而為緩刑之宣告，顯難收矯治之效，無從維護罪刑相當原則之法秩序，請求撤銷改判適切之刑。

肆、本院駁回檢察官上訴之理由：　　

一、關於原審判決無罪部分

（一）本案標案Ｂ係由時任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專案經理之被告劉微貞負責向林裕峰詢價及提供報價資料給時任股長之被告吳松霖決定是否投標，並由被告吳松霖評估成本及風險後，依照建議投標金額同意投標，且依電子郵件紀錄，投標文件係被告劉微貞請合志公司製作及提供設備規格等資料，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之合作對象始終為合志公司，從未與興合公司合作過乙節，上情業據被告吳松霖、劉微貞於調查及偵訊中分別供述在卷（調查卷第45-56、63-80、145-167頁，偵一卷第293-295頁，偵二卷第141-145頁），且證人即該分公司業務經理楊文豪於調查及原審中證稱：標案Ｂ投標書上金額是我寫的，押標金簽領收據是我的筆跡，我應該有出席開標並領回押標金，如果標案Ｂ得標，應該會由合志公司作為承作廠商，相關規格書是合志公司提供，合志公司之前是協力裝機與布線工程，我沒聽過興合公司、齊平公司等語（調查卷第87-103頁，原審卷三第132-143頁）。另觀諸證人鄞芳儀證稱：合志公司、興合公司就標案Ｂ的投標文件均是我製作的，因為這件利潤空間很小，之前還流標過，又希望不要一直流標、趕快成案，故於事前有請林裕峰幫忙邀請其他人參標，並提供參標廠商建議投標金額區間（原審卷三第13-31頁），證人林裕峰亦稱：我本來要以合志公司投標大同高中小額設備採購案即標案Ｂ，但鄞芳儀稱合志公司已取得太多大同高中標案，故於標案Ｂ公開招標後，我打電話給劉微貞請求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出面投標、由合志公司當協力廠商，後來我們有提供標案Ｂ的設備型錄、規格文件及成本價格給中華電信甲分公司，而我還沒決定要用興合公司投標，後來在截標日我請呂蓮英去買匯票支付中華電信甲分公司的押標金，但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並不知道興合公司，更不知道我以興合公司投標標案Ｂ等語（原審卷三第13-31頁），經核與被告吳松霖、劉微貞及證人楊文豪所述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參與投標標案Ｂ之經過無違，堪認被告吳松霖、劉微貞所辯標案Ｂ之投標歷程非虛。

（二）徵諸被告吳松霖、劉微貞與前開證人等之供證及卷附電子郵件等文件，可見鄞芳儀在對林裕峰提出邀請其他廠商參標之提議後，林裕峰確有向被告劉微貞發出以合志公司為協力廠商之方案來邀請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參標，並以協力廠商之身分提出規格型錄、報價資料及建議投標金額，被告吳松霖、劉微貞因此繼續推動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投標標案Ｂ之相關事宜，則被告吳松霖、劉微貞與中華電信甲分公司辯稱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有投標真意，並非全然無稽。又林裕峰經評估考量後，改以興合公司名義投標，再另外向張恩齊借用齊平公司證件陪標，指示呂蓮英購買郵政匯票為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支付標案Ｂ之押標金，林裕峰確有透過以合志公司為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協力廠商，得以建議投標金額之機會，實質控制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之投標金額，並因同時借用齊平公司名義陪標，營造出3家廠商參標之競爭假象，使承辦人誤信標案Ｂ已達法定開標家數且有競標關係而按期開標，最終如林裕峰預期由興合公司順利取得標案Ｂ之結果。上開過程中，因被告吳松霖、劉微貞與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均係以合志公司為標案Ｂ之協力廠商為前提參與投標，卷內並無證據證明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不具投標真意，亦乏證據證明上開被告知悉林裕峰會使用興合公司名義投標，同時又利用齊平公司陪標，自難認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與林裕峰等人有共同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可言。檢察官主張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應論以妨害投標罪，即有合理懷疑存在。

（三）至證人鄞芳儀於調查及偵訊中固提及林裕峰找中華電信甲分公司陪標等情，惟始終證稱其係向林裕峰表達標案規劃之需求，未曾與中華電信甲分公司人員直接聯絡，均係由林裕峰尋找聯繫窗口及負責聯絡（偵卷第90、324頁），則其所述至多僅為聽聞林裕峰轉述或推測相關聯繫情節之詞，並表明自己製作相關投標文件係為使中華電信甲分公司陪標之動機而已。又證人林裕峰於調查及偵訊中雖供稱其有找中華電信甲分公司陪標乙節，然經原審勘驗調查及偵詢錄音之結果，可見於調查官詢問「本標案另外兩家投標廠商，齊平公司跟中華電信北區分公司…我去找來一起圍標的對不對？」時，林裕峰保持沉默，調查官再問「基本上我是聯繫這兩家公司的負責人員，並經他們同意一起來圍標這個採購案，因為一、二標都流了，我只是想讓本標案開標成功。是不是？」時，林裕峰僅點頭未語（原審卷二第216、218頁）；另林裕峰於偵訊一開始即爭執調查筆錄有很多地方與事實有所出入，在檢察官詢以「105年度臺北市立大同高中資訊設備標案你有沒有找中華電信北區分公司與齊平公司陪標？」，仍保持沉默，嗣檢察官大聲斥喝、表示可將其逮捕並聲押禁見，林裕峰始供稱其認識劉微貞、洪嘉佑，是真的沒有印象，很久的案子了等語（原審卷二第237-242頁）。由原審勘驗結果可知，林裕峰於偵查中始終未明確表述中華電信甲分公司「陪標」之事實及具體內容，相關筆錄均係由調查官或檢察官主動口述並紀錄而形成，則其在偵查階段之陳述是否具任意性，得否據以認定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欠缺投標真意，實有疑問。

（四）檢察官固以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未盡其資訊探知義務且投標行為輕率，被告吳松霖、劉微貞有容任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不確定故意。然觀諸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承辦標案Ｂ之吳松霖、劉微貞當時尚須於假日議約而忙於處理標案Ｃ之議價事宜（調查卷第151頁），且其等接獲標案Ｂ提案時距離投標截止日僅短短數日，尚無暇準備相關投標文件，故在對標案Ｂ不熟悉之情況下，僅能仰賴合志公司林裕峰等人製作及提供相關規格及報價資料，核與常情尚無明顯違背，亦難認其等有預見且容任標案Ｂ發生開標不正確結果之不確定故意存在。復依卷內事證尚無從證明被告吳松霖、劉微貞知悉林裕峰將以興合公司名義投標、借用用齊平公司證件陪標，並利用實質上掌控中華電信甲分公司投標金額之機會，營造3家合格廠商之競標假象而達成以興合公司低價搶標之終局目的。檢察官執前詞主張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有妨害投標之犯意與犯行，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執上開理由提起上訴，無非係對原審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重為爭執，然所舉證據仍不足以證明被告中華電信甲分公司、吳松霖、劉微貞犯罪，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上開被告之認定，此部分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關於檢察官主張原審對被告鄞芳儀量刑過輕部分：

（一）按量刑之輕重及緩刑之宣告，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檢察官雖執前詞提起上訴，主張原審對被告鄞芳儀量刑過輕及諭知緩刑不當，惟原審已考量被告鄞芳儀無視政府採購法之制訂目的，與同案被告等人共同為本案犯行，有害政府設立採購制度之公平性，惟念及其始終坦承犯行，兼衡標案Ａ、Ｂ之金額、開標、審標過程及實際造成損害程度、本案犯罪支配程度、動機、目的、手段及所得，復審酌其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情，並考量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關於科刑範圍之意見。原審就被告鄞芳儀所犯妨害投標罪（共2罪），各量處有期徒刑4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與被告鄞芳儀之犯罪情節相稱，並無過輕可言，且無其他刑之加重事由或罪責評價不足情形。審酌被告鄞芳儀前無犯罪前科、素行良好，因一時失慮而致罹刑典，於本件非居於主導地位，而係聽從係受林裕峰之指示而參與犯罪，其犯罪情節及惡性相對較輕，且其在本案中坦然承認犯罪、積極面對刑責，復查無有何不宜為緩刑宣告之情事，本院認以之作為諭知被告鄞芳儀緩刑之判斷依據，尚稱妥適，而原審量刑既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並具體說明理由，亦審酌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犯罪手段」、「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度」，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情事。從而，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對被告鄞芳儀量刑過輕及緩刑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廖怡貞

　　　　　　　　　　　　　　　　　　　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邱瓊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無罪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桑子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政府採購法第87條（強迫投標廠商違反本意之處罰）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



